长江师范学院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综合考核评分标准及评分表

姓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号： 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培养学院：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及考核要素
	分值
	评分等级
	得分

	A. 思想品德

及学风

(20分)
	1.思想品质 热爱祖国，献身事业，职业道德，文明礼貌，尊敬师长
	5分
	优5分，良4分，合格1-3分，不合格0分
	

	
	2.组织纪律 遵守党纪国法、校纪校规和实践基地的纪律
	5分
	
	

	
	3.集体观念 公益活动 学术活动，关心集体 团结协作
	5分
	
	

	
	4.治学态度 求实创新 勤奋好学 刻苦钻研
	5分
	
	

	B 研究能力
（50分）
	5.查阅文献与综合分析能力 文献查阅分析 了解学术前沿和发展趋势
	5分
	
	

	
	6.学位论文选题 选题来源于应用课题或现实问题，有明确的职业背景

背景和应用价值
	5分
	
	

	
	7.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准备 公开论证 理论联系实际 实用价值 技术路线
	10分
	优9-10分，良7-8分，合格5-6分，不合格0分
	

	
	8.独立研究能力 调查研究能力 解决实际问题的新思想和新方法学位论文工作的先进性、技术难度和工作量 学位论文进展等
	15分
	优14-15分，良12-13分，合格4-10分，不合格0分
	

	
	9.研究成果 实践期间发表论文及参加学术活动、项目或课题情况
	15分
	
	

	C 职业能力
（30分）
	10.工作能力 职业思维，从业技能，独立担负科技服务、管理与开发、项目规划设计与实施等工作。
	10分
	优9-10分，良7-8分，合格5-6分，不合格0分
	

	
	11.社会适应能力 了解社会 向社会学习能力 社会经验 团队精神


	10分
	
	

	
	12.语言表达能力 职业语言 沟通交流能力，文字表达能力
	10分
	
	

	总分
	
	
	
	


说明：此评分标准用于专业实践综合考核。

